附件二、
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100學年度畢業生特殊優良表現市長奬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A
	 班別：  六 年    班 
	  性 別
	
	姓名：

	傑出
類別
	體育    技能  藝能     科學或創作     社團活動
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    敬師孝親    助人義行   其他
〈以上僅可勾選一項〉        

	家長的話

	


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

	 師長的話

	請詳加描述學生在校日常表現…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


       








〈本表不敷使用，得自行影印〉        表B
	六年      班  座號：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申請類別：               

	序號  
	特殊表現具體事蹟
	層級代號
	成績
	得分
	初審
	複審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  總  分
	
	初審
審查者
	(由初審老師填寫)

	評比結果
	
	複審
審查者
	(由複審委員填寫)


 
